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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在带来信息获取便利的同时，也带来思想

舆论的复杂化。本文通过对建构“网络信息素养”四个递进

层次能力的新解读，即“选择多少→辨别真伪→明析是非→

界定善恶”，进而提出高校育人工作乃至构建和谐社会网络

舆论生态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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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在为我们提供诸多便利的

同时，也带来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特别是社会观念复杂

化带来的个体行为失范化、价值观念多元化。 

问题的提出 

随着网络信息平台与社交软件的推广，网民对事情的认

识和理解变得更多元。面对这一现象，学界开始重视网民“信

息素养”问题。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布拉格宣言》，

指出信息素养是人们有效进入信息社会的前提条件，是“终

身学习”的重要部分。对应互联网社会，我们需要关注参与

者的“网络信息素养”。 

网络技术的掌握程度是网民参与舆论、评判事件的重要

影响因素；当视线转向网络技术掌握程度较高的青年学生时，

类似的争论和歧义依旧存在。因此，对“网络信息素养”的



理解不应局限于“信息技术”和“用网技能”，基于“信息

素养”已有的阐释，构建一个整合的“网络信息素养”范式，

是深入的关键。高校是中国社会“网络化”发展的前沿阵地，

网络对青年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网络信息素养也越来越凸

显其重要地位。界定“网络信息素养”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

方向和实践指导意义。 

新解读：“网络信息素养”的四个层次 

构建“网络信息素养”新理解，应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考

虑个体差异与群体沟通。假定网民掌握基本网络技术，本文

认为应根据“事实→行为→观念→价值”递进过程，从以下

四个层次理解“网络信息素养”：第一，信息拣选能力；第

二，信息真伪辨别能力；第三，判断信息所蕴含之观念的能

力；第四，对善恶价值的认同与批判能力。 

1.选择“多少”的能力 

对信息选择与过滤的能力是妥善应对当代海量信息的

前提条件。信息技术革命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海量信

息能够在我们面前呈现，以至于“信息肥胖症”成为近年的

热议话题。因此，网络信息素养首先涉及如何克服海量信息

对有限时空载体带来的冲击，即如何提高拣选和过滤信息的

能力。 

随着网络普及，浏览器搜索功能日益强大，信息获取也

不再困难。网络媒体的发达使信息传递更为便捷，网络平台

也允许更多公民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由于信息交换群体规



模的扩大、媒介传递信息速度的提高和获取信息用时的增加，

个体获得信息量随之急剧膨胀。对大部分青年学生而言，在

社交化、网络化的潮流中，他们很难主动培养“节制”和“平

衡”意识。当学生进入大学校园学习时，学习各种知识的这

一过程事实上是学生以有限的身躯与拣选方式应对一个无

限的开放世界。海量信息分散了学生的注意力，影响学生们

养成系统阅读、深度思考的习惯。随着社会网络信息化不断

发展，信息持续增多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而人的注意力显

然无法无限扩充。网民通常难以凭借部分信息获得对事情的

整体认识。“选择多少”的另一含义是找到适量信息。 

2.辨别“真伪”的能力 

在互联网背景下，当我们挑选感兴趣并需要的信息后，

需要辨别“真伪”。虽然多数人会存在共同认可的唯一标准，

但在一些狭小领域中，无法辨别某些具体信息真假与否。辨

别“真伪”的紧迫性在于，网络信息多元化容易让网民感觉

到自身渺小，以有限之躯应对无限信息，容易产生网络依赖

感，这种依赖感在无形中促使网民倾向于信任网络。因此，

提高辨别“真伪”能力，有助于网民更好地判断、选择和获

取所需信息，在有效避免海量信息冲击的同时，更好地理解

信息对象。若要实现和提高辨别“真伪”的能力，需要网民

了解信息“真伪”的衍生机制，即信息“真伪”背后的社会

“是非”，这就涉及明析“是非”的能力。 

3.明析“是非”的能力 



辨别信息的真伪实际上是主体是非观在客观事实上的

反映，明析“是非”的能力是辨别“真伪”能力的进阶。选

择“多少”和辨别“真伪”属于个体层面的信息辨识，仍是

传统假设范畴内的推衍；明析“是非”则涵盖群体行为及价

值层面，涉及参与性和互动性。所谓“是非”观念，即人们

在面对客观事物、社会现象或者特定事件断定其是否有意义，

简言之就是对客观事物和现象“正”“反”的判断和取舍。

社会中的信息传递通常夹带他人意识。鉴此，辨别信息“真

伪”，需要甄别信息背后可能带有的“动机”和“价值观念”。

“是非”的判别，是参与者处理信息、与他人交换信息必备

的能力。 

4.界定“善恶”的能力 

“善恶”衡量的问题是人们道德生活的关键。当某一社

会事物或行为体现或符合该社会所提出的道德理想时，便具

有善的伦理价值属性；反之，便具有恶的伦理属性。现实生

活并非总是善恶二元对立，善恶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

带，就一般道德规范而言属于“可接受的”或“能被认可的”。

网络社会的兴起使得中间地带变得碎片化、复杂化和多样化，

日益成型的网络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带有立场差异和利益导

向的复杂舆论生态。正因为“善恶”标准的个体差异性和复

杂性，在面对具体问题时，个体会做不同反应。 

“善恶”的判定需要前面三种能力的奠基，同时“善恶”

的判定有助于为我们选择“多少”、辨别“真伪”乃至判别



“是非”提供重要保障。公民道德的提高唯有从青年学生开

始，培养接受教育与自我教育的意识，才能在踏入网络信息

浪潮时，坚守本心、分明善恶，成为既掌握高超网络技术又

有高尚用网道德的现代社会人才。 

“网络信息素养”四层结构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基础路

径 

在网络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信息素养”已经不

可能局限于获取信息的技巧和能力，“网络信息素养”应该

将个人的价值判断及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纳入概念的框架内。

当前大部分网民具备获取信息的基本技能；然而，不同层次

的网民在不同信息处理环节中仍存在问题。对于前两个层次，

掌握基本科学知识的网民较易处置，当涉及价值观念时，判

定是非、善恶则力有未逮。因此，提高网民的“网络信息素

养”，应从不同层次出发，因人而异，各有所重。 

从长远看，青年学生群体必然成为未来网民的主体，因

此着重培养和提高在校青年学生的“网络信息素养”，将有

助于和谐网络社会的发展。对于青年学生而言，获取信息能

力的培养并非一个紧迫性任务，观念端正和价值引导才是当

前高校教育工作者培养和提高青年学生“网络信息素养”工

作的重点。由于个体差异性和群体互动性，提升“网络信息

素养”较为复杂，需要四个层次为我们提供育人的具体实践

方向。 

就校园网络舆论生态而言，具备较高的辨别“真伪”“是



非”与“善恶”的能力，能够为构筑一个和谐的网络空间奠

定基础。网络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在于信息传播，而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则是一种以价值教育和思想引导为目

标，强调观念互动的教育活动。之所以强调互动，是因为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以网络为基础阵地，以青年网民为主要受众，

适应网络空间基本特征、符合青年网民行为特点是前提条件；

之所以强调观念教育，“既因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以价值传

递和思想引导为主要目标，也因为其本身所具有的突出政治

属性”。结合网络社会的本质和结构特点，在全环境育人理

念的指导下，将提升四个层次的网络信息素养能力作为加强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方式和基础路径，同时结合

“自育育人”“互动育人”“环境育人”及“系统育人”的

方法，充分激发学生在大学教育和校园管理中的主体作用，

是培养互联网时代优秀青年学生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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